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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
我中心缴存职工         ，身份证号码                ，住房公积金账号                   ，于   年   月   日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已正常缴存   个月。配偶         ，身份证号                    ，住房公积金账号           ，于   年   月   日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已正常缴存   个月。
    年   月   日在我中心申请办理商转公贷款业务，根据《平凉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平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政策及借款申请人和配偶身份证明资料、借款申请人归还满1年且尚未还清在平凉市辖区内商业银行的住房贷款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含再交易住房）等资料要件和征信情况，初步确定其最高可贷款额度      万元（大写：                 万元）。
住房公积金管理部（办事处）联系人：          
联 系 电 话:                                
联 系 地 址:                                   
                       
                       （公积金盖章）
                         年   月   日
